大同市云州区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单位：大同市云州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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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损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结合全区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2工作原则

坚持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属地为主、分级负责，专群结合、军地联动，以人为本、科学施救的原则，落实各项责任制。

1.3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大同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1.4.1 一般及以上级别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1.4.2 超出事发地应急处置能力，或需要由区人民政府直接指挥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

1.4.3 其他需要启动本预案进行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
1.5事故分级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事故；详见附件5。

2 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体系

2.1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

指  挥  长：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区长

副 指 挥长：区政府办分管应急、能源、工业工作的副主任，区应急局局长、区发改局局长、区工信局局长、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区综合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成      员：有关单位负责人和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组成。

区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区应急局局长、区工信局局长、区发改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区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的组成、职责详见附件2。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2.2现场指挥部

指挥部是应对全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工贸、电力等行业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主体。

区现场指挥部设指挥长、总指挥长，下设八个组，即应急处置、综合保障、医疗救援、社会稳定、环境监测、新闻发布、善后处置和专家技术组。各组的设立及人员组成可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可吸收乡(镇)指挥部人员和救援队伍人员。区现场指挥部、各组构成及职责详见附件3。

3 风险防控

1.各部门、乡（镇）要健全完善安全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2.各部门、乡（镇）要依法对辖区内生产安全区域各类风险点、危险源进行调查、辨识、评估、分级、登记，建立台账，定期进行检查、监控，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风险和隐患。

3.区应急局对重大风险点和危险源，要制定防控措施、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同时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

4.区应急局督促、指导生产经营企业制定相应的安全风险管控方案和专项应急预案，按程序登记备案。

5.区应急局督促、指导生产经营企业配置必要的消防、安全技术防范设备，配备预警通讯和广播设备，并预留消防、救护及人员疏散的场地和通道。

6.指挥部办公室加强日常宣传普及生产安全知识的力度，提高员工自我防护意识。

4 监测和预警

4.1监测

4.1.1监测方式
1.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建立健全风险监测制度，设置专职人员、专门电话搜集各种来源的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对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进行收集、核实、报告。
2.通过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目标，明确监测内容，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强化对各类风险点、危险源的监测。

3.区应急局负责建立和运行全区生产安全事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并作为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信息系统的子系统，主要任务包括重大危险源（重大隐患）分级监控与预警、安全生产信息管理与报送，以及相关部门的专业监测预警信息系统。
4.1.2 监测流程

通过上级获取、专职人员收集数据，并将数据信息传递至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将数据进行汇总，报区指挥部分析，确定危险登记，进行风险评估，出具相应的方案。
4.2预警

4.2.1 信息处置

本行政区域内发现险情，或接到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区应急局与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初步研判，起草预警通知或紧急预警通知，根据事件类别，由主管部门负责发布预警信息，同时抄报市有关部门。
区应急局应急指挥中心接到预警信息和警报后，中心主任对可能发生的事故灾难进行研判，提出启动预警的意见和建议，经局领导签批，立即通知相关乡（镇）应急部门、区直有关部门和由区监管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对可能引发的事故灾难进行预警，要求做好应急准备。
4.2.2预警行动

发布蓝色警报、黄色警报，应采取下列措施：

（1）责令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

（2）加强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3）组织有关人员，对生产安全事故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故的级别；

（4）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生产安全事故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5）宣传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发布橙色、红色警报，在Ⅲ级、Ⅱ级采取措施的基础，增加下列措施：

（1）增加观测频次，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

（2）加强公众沟通，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向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

（3）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准备，视情预置有关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4）调集应急处置和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5）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6）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7）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生产安全事故危害的人员并子以妥善安量，转移重要财产；

（8）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生产安全事故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9）有关地区和部门发布预警后，其他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组织分析本地区和本行业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程度等，安排部署有关防范性措施。

4.2.3预警方式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向生产经营单位或人民群众发布。

4.2.4预警内容

包括：险情类别、预警级别、影响范围、预警起始时间及发展趋势。

4.2.5预警解除                
当安全生产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时，由预警发布机关解除预警，并终止预警行动。

5 应急处置与救援
5.1信息报告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或发现重大风险隐患后，基层网格员和有关社区、村、企业、社会组织及相关专业机构、监测网点等要及时向区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区政府办值班电话：0352-8012527、区应急局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0352-8016065。 
报告内容：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包括应急救援情况）；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应当在 1 小时内向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按规定逐级上报事故情况，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对于一般事故上报至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对于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在 1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和市相关部门报告。

5.2应急响应

5.2.1 区级响应  
区级响应由低到高设定Ⅲ级、Ⅱ级、Ⅰ级三个响应等级。生产安全事故发后，依据响应条件，启动相应的区级响应。各级响应条件详见附件4。

5.3.2 Ⅲ响应

符合Ⅲ级响应条件时，值班人员立即向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报告，启动Ⅲ级响应。区指挥部视情况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协调、指导事故救援工作。

5.3.3 Ⅱ级响应

符合Ⅱ级响应条件时，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立即向指挥长报告，启动Ⅱ级响应。区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协调、指导事故救援工作。

对于确定为Ⅱ级响应，该类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启动本级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同时上报区政府或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做好应对随时可能扩大的应急响应级别。

5.3.3 Ⅰ级响应

符合Ⅰ级响应条件时，区指挥部指挥长立即向区总指挥长报告，启动Ⅰ级响应。在做好Ⅱ级响应重点工作的基础上，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指示批示精神；

（2）积极配合市指挥部工作组，认真落实相应的工作；

（3）参与决定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其他重大事项。
5.3先期处置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发部门（单位）要立即组织本部门（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迅速控制可疑的传染源，积极救治病人，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加强个人防护;向所在地乡（镇）及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报告。对因本单位的问题引发的或主体是本单位人员的社会安全事件，有关单位要迅速派出负责人赶赴现场开展劝解、疏导工作。事发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要按照乡（镇）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乡（镇）调动应急救援力量，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区政府报告。

5.4响应调整

当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情况极其特殊，事故超出区人民政府应对能力，区总指挥部向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报告请求增援。

当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处于可控范围，受伤、被困人员搜救工作接近尾声，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已经查明或正在排除，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进展顺利，可适当降低响应级别，由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应对。
5.5响应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受伤、被困人员搜救工作结束，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现场指挥部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确认后，向区总指挥部报告救援完成后，终止区应急响应。区总指挥部要与乡（镇）指挥部做好各项工作交接，要留专人负责协助乡（镇）指挥部做好后续工作。

6 后期处置

6.1善后处置

生产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由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善后处置事项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灾人员，保证社会稳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2保险理赔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承保机构及时派人开展应急救援人员和受灾人员保险受理和赔付工作。

6.3 调查与评估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工作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7 恢复与重建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做好事故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解决的，由区政府协调解决。

8 应急保障

8.1通信保障

区指挥部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要确保通信联络畅通，应急值班电话应24小时有人值守。

8.2应急队伍保障

指挥部成员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确保应急处置工作的需求。

8.3经费保障

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处理和伤亡赔偿的费用，按有关规定执行。需由财政负担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资金，按照现行财权、事权划分的原则分级负担。

8.4治安保障

由区公安分局和事发地公安派出所组织事故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维持现场秩序，及时疏散群众，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联防，协助做好治安工作。

8.5物资、装备保障

区应急局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储备重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物资的调拨和紧急配送；必要时，可以依法征用社会物资建立应急救援物资的储备体系。

区发改局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储备必要的粮食、食品等生活保障类应急救援物资，应急储备物资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

8.6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部门、公安部门负责协调应急救援的交通保障，组织开通“绿色通道”，负责交通工具的征调，确保应急救援物资、器材和人员的输送安全。

事发地乡（镇）与公安部门积极协调，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组织和调集交通运输工具，开设应急救援专用通道，保证应急救援车辆快速到达救援现场。

8.7技术储备与保障

区应急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人才资源和技术设备设施资源，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专家库和应急资源数据库，提供在应急状态下的技术支持。

区气象局等部门与指挥部协调，为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决策和响应提供所需要的气象、水利、地震等资料和技术支持，区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建立、更新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乡（镇）、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机构以及全区各救援队伍、应急救援专家、救援装备物资，生产或储备单位的通信联络信息库。

9 宣传、培训和演练

9.1宣传

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向公众及企事业单位员工宣传生产安全事故的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及应急救援有关法律法规等常识。

9.2 培训

区政府、各有关部门以及所辖的企事业单位要制定落实生产安全事故及管理人员的日常培训计划，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9.3 演练
指挥部每 3 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演练，加强协同，提高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9.4预案修订

本预案由区应急局制定、管理、解释，一般每 3 年评估修订一次，区应急局根据情况变化和工作需要及时修订完善，并向区政府提出修订意见。
10 附则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由大同市云州区应急局负责。

附件：1.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响应流程图

2.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指挥机构及职责

3.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指挥部指挥机构

4.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条件

5.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

6.大同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警级别及预警措施
附件1

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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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事故发生在敏感时期或形成社会舆情热点时，响应级别相应提升一级；2.不明情况下，指挥部办公室派人赶赴现场，指挥先期处置，报指挥长；3.区总指挥办公室接到信息后，通知专项指挥部办公室；4.人员若有调整，新任命的人员履行相应的岗位职责。
附件2
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指挥机构及职责

	　
	单位及职务
	指挥机构职责

	总指挥长
	分管应急、能源、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副区长
	指挥部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区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定安全生产重要措施、总体规划，组织指挥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工贸、民爆物品、油气输送管道、电力等行业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协调一般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置工作，落落实区委、区政府和区应急救援总指挥部交办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其他重大事项。

	副副指挥长
	区政府办分管应急、能源、工业工作的副主任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区应急局局长、区工信局局长、区发改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承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制定、修订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组织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组织开展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应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训练，协调各方力量参加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行动，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和典型事故进行挂牌督办，报告和发布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指导乡（镇）生产安全事故应对等工作。

	
	区应急局局长
	

	
	区发改局局长
	

	
	区工信局局长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区消防大队队长
	

	成成员
	有关单位负责人
	区总工会：指导基层员工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生产安全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生产安全方面的合法权益；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区发改局：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储备必要的粮食、食品等生活保障类应急救援物资，应急储备物资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负责应急救援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负责组织协调油气输送管道保护的应急处置和电力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区教育局：负责在校学生的安全教育,普及应急知识,提高学生自救互救技能,指导区属各类学校制订学生应急疏散、安置、心理咨询、宣传教育方案。
区工信局：负责网络安全防护与信息安全的应急处置，保证网络通信畅通；负责民爆物品生产销售和民爆行业专用设备的应急处置；配合有关部门协调商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区民政局：必要时做好受伤人员及遇难者家属的临时生活救助，组织安排遇难人员的遗体火化工作。
区司法局：负责全区应急救援的法律援助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区级事故应急专项经费的预算、拨付和监督使用；指导各乡（镇）、各部门建立事故应急救援专项经费预算和应急救援队日常经费的保障制度。
区人社局：指导事发地有关部门做好事故伤亡人员的工伤保险和受灾人员再就业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自然资源保障工作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区住建局：负责住房建筑的应急保障工作。负责区房地产行业的应急预案的制定、演练工作，组织、指导、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区交通局：负责协调运输车辆，保障应急救援人员、救灾物资运输通道畅通。

区公用事业中心：负责全区城镇燃气、市容市貌、绿化、供水、供热等单位的应急管理工作，组织指导燃气、供水、供暖、环卫、市容市貌工程设施的应急救援工作。
区水务局：负责事故发生地河流、水源、水库等的应急管理工作。
区文旅局：负责全区文化、文物旅游行业的应急管理工作，负责一般及以上文化、文物旅游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制定文化、文物旅游景点的生产安全应急预案，组织文化、文物旅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负责网吧、娱乐场所、文化场馆设施设备、场地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管理工作。
区卫体局：负责组织协调事发地卫生部门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现场及相关区域卫生防疫和心理援助等工作；并根据需要和指令，协调调动全区医疗卫生资源。负责体育场馆设施设备、场地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管理工作，制定大型体育活动的应急预案，组织体育活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区应急局：负责协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协调全区应急救援队实施抢险救援；向区指挥部提出事故应急处置建议;依据区政府受权组织事故调查处理；建立生产安全应急救援专家库,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技术指导。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相关应急救援物资监测网，建立应急救援物资生产和储备信息库以及必要的联系沟通机制，实行动态管理；负责相关生产安全应急救援物资储备调拨工作
区市场局：参与组织协调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救援,以及事故应急救援中特种设备监察和检验工作,预防次生事故发生，负责食品、药品加工行业的应急管理工作，负责一般以上食品、药品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制定食品、药品加工企业的生产安全应急预案，组织食品、药品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引发的环境污染应急工作，负责大气、水体、土壤环境受污染影响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提出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防控建议。
区委宣传部：协助指挥部开展应急信息新闻发布，做好媒体记者的组织、管理和引导工作。负责组织各种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报道事故救援情况，正面引导新闻媒体舆论导向。
区防震减灾中心：负责发布地震及自然地质灾害气象预报，协助做好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为事故救援抢险提供地质灾害相关资料、技术指导等信息。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全区火灾事故及综合性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应急处置工作。
区公安分局：负责事故现场警戒、治安管理工作；协助事故区域人员疏散；打击事故现场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协调事发地交警部门实施事故现场的交通疏导，必要时协调实行交通管制，保障应急救援交通顺畅；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现场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确认现场遇难人员身份。
区武装部：根据地方应急救援工作需要,经上级军事机关批准,组织所属民兵、预备役部队,协调驻地部队,参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区气象局：负责指导有关气象应急管理工作，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乡（镇）：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区总指挥部办公室及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并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事发地乡（镇）应为事故应急救援提供相关保障。


附件3
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指挥部指挥机构

	机构
	人员
	现场指挥机构职责

	指挥长
	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区长
	指挥长职责：全面负责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的组织救援工作，制定救援实施方案，调度指挥各方面救援力量，处置紧急情况。对不服从指挥、行动迟缓、贻误战机、消极怠工、工作失职的相关责任人可建议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组织程序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副指挥长
	行业领域工作的
主要负责人
	副指挥长职责：协助指挥长监督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承办现场指挥部分配的工作任务。

	社会稳定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社会稳定组：
组长单位：区公安分局
成员单位：区武装部、区交通局、事发地乡（镇）

主要职责：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的治安警戒、人员疏散、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社会调查工作；依法做好前期调查取证工作。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应急处置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应急处置组：

组长单位：区应急局
成员单位：区消防大队、区市场局、区工信局、事发地乡（镇）。
主要职责：负责实施区总指挥部批准的抢险救援方案；各成员单位根据部门职责和事故的性质、特点组成抢险救援组进行抢险救援；负责给后勤保障组提供抢险救援所需的物资名称；负责组织指挥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实施抢险救援。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医疗救援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医疗救援组：
组长单位：区卫体局
成员单位：区医疗集团、区疾控中心、事发地乡（镇）。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调配救护车、医疗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等卫生资源，开展事故伤员或中毒人员急救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工作，为现场救援人员提供医疗卫生防疫保障服务；组织协调医药用品的调拨和质量监督管理。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综合保障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综合保障组：
组长单位：区发改局
成员单位：区政府办、区应急局、区防震减灾中心、区气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市场局、区住建局、区交通局、区工信局。
主要职责：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灾难抢险救援物资的调拨、采购、供应和车辆、油料调配；做好各级指挥人员、抢险救援人员的生活保障；为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过程提供气象、地质灾害相关资料和技术指导；与相关电力企业保持联络，保证事故现场电力供应；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灾难抢险物资存放与保管；负责协助组织征用救援车辆，开辟救援绿色通道，保障运输畅通；负责提供特种设备的技术支撑；负责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通信联络；负责提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关资料和技术支持。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环境监测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环境监测组：
组长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
成员单位：区财政局、区住建局、事发地乡（镇）。
主要职责：负责事故现场大气、水质、土壤监测工作；按照《大同市云州区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因事故造成大气、水源污染、农作物受害及地震引发次生灾害的应急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新闻发布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宣传报道组：
组长单位：区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区工信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事发地乡（镇）。
主要职责：维护现场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及时做好新闻发布工作，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善后处置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善后处置组：
组长单位：区民政局
成员单位：区应急局、区人社局、区工信局、事发地乡（镇）和事故发生单位。
主要职责：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理赔工作；负责指导事发地有关部门做好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落实工作；负责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负责其它有关善后工作。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技术专家组

	组长

	组长单位主要负责人
	技术专家组：
组长单位：区应急局 
成员单位：由事故发生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卫生防疫、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工程抢险、事故发生地乡（镇）等相关专业部门专家组成。
职责：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方案的研究制定；分析事故原因、灾害情况的演变和救援技术措施；为应急救援决策提出意见建议，为恢复生产提供技术建议。

	
	成员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各组组长单位和成员单位由现场指挥部指挥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和调整。


附件4
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条件
	Ⅰ级响应
	Ⅱ级响应
	Ⅲ级响应

	启动条件：
（1）造成3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人以上生命安全，或者10人以上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3）超出区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
（4）跨区行政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 
（5）其他需要市政府、省政府等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
（上述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应急措施详见5.3.5
	启动条件：
（1）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2）超出事发单位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 
（3）其他需要区人民政府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 
	启动条件：

1.发现重大险情；
2.需采取相应的准备工作和预

防措施，即可应对的事故；

3.整个事故可由区级相关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全权负责

处置的事故。


附件5
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分级

	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3）超出省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4）跨省级行政区、跨领域（行业、部门）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上述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3）超出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4）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5）其他需要省人民政府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3）超出区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4）跨区行政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5）其他需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1）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2）超出事发单位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3）其他需要区人民政府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附件6
大同市云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络方式
	　
	单位名称
	责任人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联络人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指
挥
长
	区政府
	贺睿
	分管应急管理的副区长
	8012527
	15135249999
	魏维
	科员
	8012527
	13008047755

	副

指

挥

长
	区应急局
	白刚
	局长
	8016065
	13754921268
	石栋
	办公室主任
	8016065
	15235293168

	
	区发改局
	赵志刚
	局长
	8012608
	13835228595
	陈瑞琦
	办公室主任
	8012608
	15034224374

	
	区公安分局
	刘兴元
	副局长
	8012222
	13383425369
	丁仁君
	办公室主任
	8012222
	18535297169

	
	区消防救援

大队
	李鑫
	队长
	7298873
	18235238656
	薛志国
	教导员
	7298873
	15035251777

	成
员
单
位
	区总工会
	薛彦斌
	主席
	8012209
	13834256566
	肖风森
	办公室主任
	8012209
	13835206462

	
	区民政局
	靳泽群
	局长
	8012249
	13603525336
	张丽叶
	办公室主任
	8012249
	13363525912

	
	区司法局
	刘海平
	局长
	8010148
	13546040666
	宋天锋
	办公室主任
	8010148
	18035276188

	
	区财政局
	王海龙
	局长
	8012703
	13934451088
	赵建华
	办公室主任
	8012703
	15003524510

	
	区人社局
	田泽全
	局长
	8016165
	13994335430
	张泽宇
	办公室主任
	8016165
	18535236115

	
	区自然资源局
	宋昌
	局长
	8012502
	13834263366
	杨建军
	办公室主任
	8012502
	13934787370

	
	区住建局
	李海江
	局长
	7296801
	13994312333
	李树平
	办公室主任
	7296801
	18935223981

	
	区交通局
	门开应
	局长
	8012310
	13934450360
	白国鹏
	办公室主任
	8012310
	19935228257

	
	区卫体局
	吴志明
	局长
	8018797
	13935223722
	马生龙
	办公室主任
	8018797
	13834452929

	
	区市场监管局
	海浩泉
	局长
	8012705
	13111281060
	王佃文
	办公室主任
	8012705
	13593016565

	
	区文旅局
	马丽佳
	局长
	8011988
	15735289000
	程奇
	办公室主任
	8011988
	13203521346

	
	区生态环境
分局
	孙革
	局长
	8012369
	15535266966
	李成
	办公室主任
	8012369
	13935211689

	
	区委宣传部
	肖秀英
	常务副部长
	8012204
	15110738326
	乔宏
	办公室主任
	8012204
	15525566778

	
	区气象局
	鞠志辉
	局长
	8181158
	13700526162
	刘鹏
	办公室主任
	8181158
	18252080017

	
	区防震减灾中心
	张耀华
	主任
	8016065
	15934256699
	肖尚鹏
	办公室主任
	8016065
	13100122880

	
	区水务局
	田恒
	局长
	8012712
	13935278755
	赵继锁
	办公室主任
	8012712
	13293526906

	
	区武装部
	王国伟
	军事科科长
	5783848
	18903423711
	罗金朋
	保障科联络人
	5783848
	19135220752

	
	倍加造镇
	张志
	镇长
	8130010
	13934774111
	王皓
	办公室主任
	8130010
	18435233338

	
	西坪镇
	常春雨
	镇长
	8012136
	18636296783
	张福全
	办公室主任
	8012136
	13835206373

	
	周士庄镇
	冯丽诚
	副书记
	8140022
	13613420288
	刘红涛
	办公室主任
	8140022
	13994356839

	
	许堡乡
	龚峰
	乡长
	8120007
	18634520800
	庞乃军
	办公室主任
	8120007
	13994383371

	
	杜庄乡
	姚洋
	乡长
	8150009
	18234256263
	赵建军
	办公室主任
	8150009
	15935219886

	
	党留庄乡
	焦文晖
	乡长
	8165038
	18634521232
	杜晓榕
	办公室主任
	8165038
	15343528749

	
	吉家庄乡
	冯超
	副书记
	7295508
	18035233777
	王子龙
	办公室主任
	7295508
	18335256622

	
	峰峪乡
	柴建伟
	乡长
	8190396
	13643522131
	贺青
	办公室主任
	8190396
	13935211064

	
	聚乐乡
	杨宏宇
	乡长
	8180038
	13383526766
	韩超
	办公室主任
	8180038
	17835206730

	
	社区服务中心
	杨栋
	主任
	
	13994415588
	陈晓宇
	办公室主任
	
	18234299360


